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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佈

有關建議合營公司之
諒解備忘錄

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.09(1)條而作出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TC (BVI)、東方光電及朱先生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八日
訂立諒解備忘錄。根據諒解備忘錄，TC (BVI)及東方光電建議成立合營公司
以經營及管理節能項目及LED照明及銷售及市場推廣LED照明及其他節能產
品。

達進精電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TC (BVI) 
Limited （「TC (BVI)」）已 與 深 圳 市 東 方 光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(Orient Opto-
Semiconductors Corp.)*（「東方光電」）及東方光電之股東╱董事朱建欽先生（「朱
先生」）訂立諒解備忘錄（「諒解備忘錄」）。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，就董事所知、
所悉及所信，東方光電、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及朱先生乃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
士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之第三方。

根據諒解備忘錄，TC (BVI)及東方光電建議成立中外合營公司（「合營公司」）以經
營及管理節能項目及LED照明及銷售及市場推廣LED照明及其他節能產品。諒解
備忘錄之主要條款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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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冊資本

建議合營公司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71,430,000元，其中70%即人民幣50,000,000
元將由TC (BVI)以現金注資，餘下30%將由東方光電以注入B公司（定義見下文）
51%註冊資本及C公司（定義見下文）30%註冊資本之方式注資。

根據諒解備忘錄，於成立合營公司前，東方光電須：

(i) 在中國成立一家公司，負責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及節能產品工程的設計及施
工（「B公司」）業務；及

(ii) 在中國成立一家公司，負責大功率LED的封裝、照明燈具的生產及各種節能
產品的生產（「C公司」）。

B公司及C公司之全部註冊資本將由東方光電以現金，以及與B公司及C公司業務
性質有關之設備及知識產權之方式注入。

合營公司購買B公司及C公司餘下註冊資本之選擇權

東方光電須向合營公司授予選擇權以購入東方光電所持B公司及C公司之餘下註冊
資本，該等選擇權之行使價預期將參考B公司及C公司之純利及當時合理市盈率釐
定。

合營公司、B公司及C公司之管理層

合營公司董事會預期由五位董事組成，其中三位將由TC (BVI)提名及兩位由東
方光電提名。B公司董事會預期由三位董事組成，其中兩位將由TC (BVI)提名及
其餘一位由東方光電提名。C公司董事會預期由三位董事組成，其中一位將由TC 
(BVI)提名及其餘兩位由東方光電提名。

合營公司主席將由TC (BVI)提名，而B公司及C公司之主席將由東方光電提名。

向合營公司作出之賠償保證

倘合營公司於該兩個財政年度之純利（「純利」）少於人民幣30,000,000，東方光電
將根據下述公式向TC (BVI)轉讓合營公司註冊資本之權益：

將由東方光電轉讓予TC 
(BVI)之註冊資本金額

=
人民幣30,000,000元－純利

x 10%
人民幣30,000,0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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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TC (BVI)合理地認為(i)整體經濟狀況有重大不利改變；或(ii)中國的國家政策
對LED產業產生重大不利影響，上述補償機制將不會啟動。

根據諒解備忘錄，簽署成立合營公司正式協議（「合營協議」）須待（其中包括）下
列條件達成，方可作實：(i)成立B公司及C公司及完成對其注資；(ii)完成對B公司
及C公司之盡職審查；及(iii)東方光電完成向B公司及C公司注入知識產權。

諒解備忘錄並無法律約束力及可能會及可能不會因此訂立任何協議，而諒解備忘
錄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。倘可能進行之交易獲進行及倘交易
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之交易，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另行發表公佈。

建議成立合營公司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。本公司股東及其他投資者於買賣本公
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主席
楊凱山

香港，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八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有兩名執行董事，即楊凱山先生及白錫權先生；三名非執
行董事，即李錦霞女士、楊大海先生及張國平先生；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即
張垂榮先生、何文琪女士及黃紹輝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
